本学期前八周研究生课程考试安排通知
一、学院相关：

1、对于学生人数在10人（含10人）以上的课程，请所属学院安排好监考老师。对于人数较多、分考场考试的课程，请按考场安排监考老师（一般情况下每30人安排一位监考老师）。
2、请收齐本学院专业课考试试题（A、B卷），所属学院保存，以备学位点评估或其他检查时使用。

3、请于10月29日前到研究生院培养办领取答题纸和试卷袋。

二、任课教师

    对于分考场考试的课程，请任课教师根据选课学生名单的顺序和考场的相关安排，安排选课学生分考场参加考试，以保证考场秩序。

1、考试试题的提交

（1）公共课程的任课教师请在10月29日前将考试试题（A、B卷）交研究生培养办公室。

（2）专业课任课教师请在10月29日前将考试试题（A、B卷）交相关学院，由学院统一备案。

（3）考试试题包括考试采用论文大作业形式的课程。

（4）所有的考试试题统一采用研究生院统一的试题格式，具体的“研究生课程考试试题格式”可在研究生院网页----下载专区-培养工作相关-研究生课程相关表格-下载。
2、研究生考试(考场)记录
（1）对于集中考试的课程，任课教师需在考试结束后及时将考场记录交研究生院培养办（J4-B311）。

（2）对于以论文和大作业考试的课程，需在提交成绩单的同时将考场记录统一交学院，请任课教师在考场记录中认真填写应到人数和实到人数两项。

（3）“研究生考场记录”在研究生院网页----下载专区-培养工作相关-研究生课程相关表格-下载。
3、答题纸

公共课程任课教师于考前在研究生院领取专用答题纸和考试试题；
专业课任课教师于考前在学院领取专用答题纸和考试试题；

4、成绩登录

请所有课程任课教师于2025年12月4日前日登陆新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教师端---个人界面录入课程成绩。

5、研究生考试结束后，答题纸由任课教师所在学院保存五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培养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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